转发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贯彻

进一步规范我市征地管理工作通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下发的《关于贯彻<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已经区政府领导同意，现转发给你们，望抓好落实工作。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文件
津国土房资〔2011〕470号
  
关于贯彻《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

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国土分局，滨海新区规国局，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和《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96号）精神，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日前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津政办发〔2011〕117号）（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强化征地工作统一管理，严格执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相分离制度，建立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制度等具体要求。为认真贯彻《通知》精神，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实施征地的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征地工作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土资源部门要高度重视征地管理工作，会同发展改革等行业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天津市征收土地工作程序》（津国土房资〔2008〕1128号）加强征地管理，确保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落实到位，依法依规为我市和各区县经济建设做好用地保障。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对跨区县的市级以上（含市级）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做好征地协调服务等事务性技术性工作，推动项目报批。区县国土资源部门要在区县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内的征地报批和实施工作，认真履行征地程序，严格执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提高征地补偿的透明度，确保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落到实处。

二、积极配合社会保障部门，确保社会保障费用落实到位 

区县国土资源部门要按照《关于规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预存费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0〕58号）要求，与当地社会保障部门做好沟通配合，切实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完成征地基本情况调查后，及时将拟征收土地的面积、位置、所在乡镇村、需安置农业人口数量等情况提供给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社会保障部门反馈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情况说明表》，将保障对象、项目、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纳入征地告知；在征地报批中对社保费用落实情况严格把关，将社会保障部门对社会保障费用预存情况的审核意见作为报批用地的要件。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报批用地。

三、建立健全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制度，理顺征地补偿渠道

根据《通知》要求，自2012年1月1日起全面启动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工作。在征地报批前，由申请用地单位按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预存征地补偿资金，预存款收据作为征地报批要件。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由申请用地单位另行支付。其中跨区县的市级以上（含市级）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征地补偿资金预存至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专户；其他项目的征地补偿资金预存至区县国土资源部门所属征地事务机构专户。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和区县国土资源部门要按照“专户管理，专帐核算”的原则对预存专户严格管理，每季度将预存专户收支情况报市局备案（附件5）。市局定期对各预存专户进行抽查，确保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征地补偿。

四、严格落实《通知》要求，做好申报用地前后衔接

区县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格落实《通知》要求，对已补偿到位的，要将补偿协议、付款票据等证明纳入征地报批材料；对实行实物补偿的，要将被征地村同意实物安置的证明纳入征地报批材料；对整体补偿，分块报批的，要将整体补偿协议、标明申报地块位置的附图及相关说明纳入征地报批材料。区县国土资源部门要妥善处理好报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项目及时用地。
附件：1.市级专户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和拨付操作程序

2.区县专户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和拨付操作程序

3.《征地补偿资金预存通知书》格式

4.《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协议书》格式

5.《征地补偿预存资金备案表》格式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1
市级专户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和拨付操作程序（暂行）

市级专户是指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开设的征地补偿资金预存专户。跨区县的市级以上（含市级）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补偿资金预存至市级专户，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依据建设项目土地勘测定界成果，测算征地补偿资金，市局审核后，核发《征地补偿资金预存通知书》，通知用地单位到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预存征地补偿资金。

二、申请用地单位与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签订《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协议书》，支付相应款项。

三、在征地报批过程中，由于征地规模调整等原因需要追加补偿费的，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重新测算，补缴程序同上。

四、根据征地进度需要，由区县国土资源部门向市局提出拨款书面申请，经市局同意后，通知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拨付征地补偿资金。

五、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依据市局批准文件确定的拨款额度将预存资金拨付至区县国土资源部门所属征地事务机构开设的预存专户。

六、用地批准后，预存资金有余额的，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将资金结余情况报告市局，经市局审核后，通知市开垦征地事务中心办理退款手续。
附件2

区县专户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和拨付操作程序（暂行）

区县专户是指区县国土资源部门所属征地事务机构（下称区县征地机构）开设的征地补偿资金预存专户。除跨区县的市级以上（含市级）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外，其他建设项目补偿资金预存至区县专户，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建设项目完成土地勘测定界后，区县国土资源部门测算征地补偿资金，核发《征地补偿资金预存通知书》。

二、申请用地单位与区县征地机构签订《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协议书》，支付相应款项。

三、区县征地机构将预存资金到账凭证纳入征地报批材料，按规定履行征地程序，组织征地报批。

四、在征地报批过程中，由于征地规模调整等原因需要追加补偿费的，区县国土资源部门重新测算，补缴程序同上。

五、履行征地程序前，经区县国土资源部门同意，区县征地机构与被补偿人签订协议，按约定支付补偿资金。

六、用地批准后，预存资金有余额的，经区县国土资源部门同意，区县征地机构及时与申请用地单位办理退款手续。

七、对于跨区县的市级以上（含市级）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预存资金转入区县专户后，在落实补偿和退款时也按上述第五、六条办理。
附件3
征地补偿资金预存通知书

编号：××××××
××××××：

你单位申请的××××项目现需办理征地报批手续。依据你单位提供的土地勘测定界数据和市政府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该项目需缴纳（补缴）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津政办发[2011]117号），请你单位凭此通知到×××开垦征地事务中心办理征地补偿资金预存手续。

特此通知。

××××     

××××年××月××日
附件4

征地补偿资金预存协议书

编号：××年××号
甲方：（申请用地单位）

乙方：（征地事务机构）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津政办发[2011]117号）和××××核发的《征地补偿资金预存通知书》（编号×××），甲方需将拟建的×××项目征地补偿资金预存至乙方指定专户，为明确双方责任，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一、本项目需预存的征地补偿资金总额为×××万元（大写：人民币×××元整），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由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支付。

二、预存方式

甲方应一次性支付方式预存征地补偿资金，于××××年××月××日前完成预存，乙方在款项到账后开具征地补偿资金预存款收据。

三、乙方提供的帐户为：

开户银行：××××××

帐户名称：××××××

帐    号：××××××

四、乙方确保甲方预存的征地补偿资金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征地补偿。

五、因征地规模调整等原因，征地补偿资金总额发生变化的，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对预存资金实行多退少补。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

七、本协议经双方及法定代表人盖章、签字后生效。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二份。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5             ××××年第×季度征地补偿预存资金备案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批次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预存情况
	补偿情况
	余额
	征地是否

已经完成

	
	
	
	
	项目名称
	用地单位
	预存日期
	预存金额
	协议编号
	付款日期
	付款金额
	被补偿人
	协议编号
	累计付款
	
	

	1
	××批
	××号
	××日
	××项目
	××单位
	××日
	××元
	××号
	××日
	××元
	××单位
	××号
	××元
	××元
	是

	2
	
	
	
	
	
	
	
	
	××日
	××元
	××单位
	××号
	××元
	
	

	3
	
	
	
	××项目
	××单位
	××日
	××元
	××号
	××日
	××元
	××单位
	××号
	××元
	××元
	否

	4
	
	
	
	
	
	
	
	
	××日
	××元
	××单位
	××号
	××元
	
	

	5
	
	
	
	本批次小计
	------
	------
	××元
	------
	------
	------
	------
	------
	××元
	××元
	否

	　
	　
	　
	　
	　
	　
	　
	　
	　
	　
	　
	　
	　
	　
	　
	　

	　
	　
	　
	　
	　
	　
	　
	　
	　
	　
	　
	　
	　
	　
	　
	　

	　
	　
	　
	　
	　
	　
	　
	　
	　
	　
	　
	　
	　
	　
	　
	　

	　
	　
	　
	　
	　
	　
	　
	　
	　
	　
	　
	　
	　
	　
	　
	　

	　
	　
	　
	　
	　
	　
	　
	　
	　
	　
	　
	　
	　
	　
	　
	　

	　
	　
	　
	　
	　
	　
	　
	　
	　
	　
	　
	　
	　
	　
	　
	　

	　
	　
	　
	　
	　
	　
	　
	　
	　
	　
	　
	　
	　
	　
	　
	　

	　
	合计
	------
	------
	------
	------
	------
	××元
	------
	------
	------
	------
	------
	××元
	××元
	------


填表说明：1.本季度征地已经完成、资金余额为0的项目在以后季度中可不再备案。

2、同一项目多笔付款按时间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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